附件 5
2016年度第四批达国Ⅳ排放标准的重型汽油车（带OBD）
(下文出现的“*”代表随机变动实号，“（*）”代表随机变动实号或虚号)  

[bookmark: _Toc445483578]1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
CA7601	轿车
发动机：CA12GV60-01 (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) 
机外净化器：右:1205015-SJ (天纳克一汽富晟(长春)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)
　　　　　　左:1205015-SJ (天纳克一汽富晟(长春)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)
燃油蒸发控制系统：1130015-SJ (天津格林利福新技术有限公司)
氧传感器：前:0 258 007 367 (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)
　　　　　后:LSF4 (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)
OBD型号：ME711 (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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